
 

安信证券 

关于辽宁圣维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安信证券作为辽宁圣维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

2019年年度报告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后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2020]京会兴审字第

04030282号）和《关于辽宁圣维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2019 年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2020]京会兴专字第 04030018 号）。《审计

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下： 

“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圣维科技已连续多个会计年度发生亏损，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严

重恶化，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6,107.74 万元，资

产负债率达 99.91%，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账面短期借款 8,950.00 万元



已经逾期，圣维科技将厂房、土地和机器设备进行抵押且无法偿还该债务。交

通银行鞍山支行于 2019年 11月 4日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审

计报告日，虽然圣维科技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

措施，但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应对计划相关的充分、适当证

据，因此无法判断圣维科技继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

否适当。 

2、应收款项和营业收入认定问题 

圣维科技年末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1,386,209.64元，营业收入发生额 20,612,212.29 元，我们实施了检查、审

阅、函证等审计程序，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因函证等审计程序尚未取得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公司上述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和营业收入

发生额的准确性，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款项余额和营业收入发生额进

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圣维科技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 14,206,669.96元，如二、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所述原因，我

们无法判断圣维科技未来是否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

税所得额，无法认定递延所得税资产核算和列报的准确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

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圣维科技，并履行了职

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2、公司涉及重大诉讼 

2019 年 11 月 4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诉讼状》，2020 年 1 月 19 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出《辽

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0）辽民初 13 号），受疫情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取得相关文件。截至本风险提示公告发布日，上述诉讼尚

未开庭，相关抵押土地、房产、设备已冻结。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诉讼

状》，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89,500,000.00 元及利息（从 2019 年 2 月 22 日起

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支

付之日）暂定为 4,578,814.00 元，总计 94,078,814.00 元；要求公司承担抵押担

保责任，对其抵押土地、房产享有有限受偿权（抵押登记号：辽（2018）鞍山

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1644、辽（2018）鞍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1645、辽（2018）

鞍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1646、辽（2018）鞍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1647、辽

（2018）鞍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1648、辽（2018）鞍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1649）；要求对《抵押合同》（C180315MG2136873）抵押物清单中的机械

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辽宁阳光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盛利、刘艳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要求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连续四年亏损，2019年发生净亏损 18,944,935.16元，截止 2019年

12 月 31 日累计亏损 61,077,415.25 元。公司资产总计 118,068,689.31 元，

负债总计 117,966,918.69 元，资产负债率 99.91%。2020年上半年，公司受新

冠疫情影响，业务开展受到严重影响，经营情况恶化，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4、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9 年 11 月 4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诉讼状》，2020 年 1 月 19 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出《辽

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0）辽民初 13 号），受疫情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取得相关文件。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后未及时告知主办券

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安信证券发现该问题后，要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向公司做出警示并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全面学习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业务规则，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则、制度，提高规范运作

水平。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 2019 年度亏损情况扩大，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表明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公司经营状况不能好转，将对公

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1）优化公司组织机构，加强

公司销售团队实力；（2）加大与公司控股股东辽宁阳光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同

作用；（3）拓展公司代理商渠道，扩大公司产品覆盖；（4）维护好现有大客户，

并通过产品口碑开发新的业务机会；（5）提高售后服务，增加对老客户的优惠

力度，提升客户粘性；（6）公司法务部加大催收力度，降低公司应收账款金额。 

2、公司发生重大诉讼，诉讼金额为 94,078,814.00 元，占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比例为 92,442.02%，占总资产比例为 79.68%，公司连续 4 年亏损，

经营情况恶化，公司偿债能力以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果公司

大额贷款无法偿还，公司将失去生产所用土地、房产、设备，将对公司业务开

展、公司治理、持续经营等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圣维科技的持续督导义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

况、重大诉讼情况及债务偿还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1、鉴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

公司经营情况，准确评估投资价值，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以及公司土地、房产、设备被冻结的情况会对

公司资信状况、业务开展、公司治理、持续经营等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审计报告》（报告编号：[2020]京会兴审字第 04030282 号）； 

（二）、《关于辽宁圣维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2019 年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2020]京会兴专字第 04030282号）； 

（三）、《诉讼状》； 

（四）、《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0）辽民初 13 号）。 



 

 

安信证券  

2020年 6月 30日  


